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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服務獎勵-獎勵獎項操作流程

⽬的事業主管機關

審核獎項流程

1. 點擊 #待辦事項(中 #志願服務獎勵審核(項⽬下的數字 ｡

2. 勾選要審核的志⼯ < 並於下⽅點選 #審核狀態( ､ 輸入 E審核⽇期H ､ E審核單位意⾒H 後 < 點擊

#儲存( < 即為審核完畢該志⼯獎項 ｡

※提醒您 $

如審核狀態選擇不同意 / 請再選擇 2不符合原因7 ｡

若志⼯系統時數不⾜獎勵等次要求者 / 請確認附上申請獎項附件是否符合要求 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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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造冊流程

※提醒您 / 若有設獎項初審單位的 ｢中央⽬的事業主管機關｣ / 系統內造冊權限是由 ｢複審單位｣進⾏操作 ｡
如 $ 中央⽬的事業主管機關 $ ｢衛⽣福利部r綜合t｣ 於系統內設立獎項初審機關 $ ｢衛⽣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

署｣ / 於 ｢衛⽣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｣初審完畢後 / ｢衛⽣福利部r綜合t｣ 須進⾏複審與造冊 ｡

1. 點入 #獎勵獎項作業區( ｡

2. 點入 #志願服務獎勵造冊( 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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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輸入相關查詢條件 `選擇單位 ､ 是否造冊等條件e < 點擊 #查詢( < 勾選要造冊的志⼯獎勵後 < 點

擊 #造冊( < 獎項即送往衛⽣福利部作造冊審核 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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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清冊匯出

1. 點入 #資料匯入匯出( ｡

2. 點入 #志願服務獎勵匯出作業( ｡

3. 輸入相關查詢條件 `勾選含下層單位 ､ 是否造冊 ､ 審核狀態及獎項申請⽇期等條件e後 < 點擊

#匯出Excel檔案( < 即可匯出本次獎勵清冊 ｡

※請留意 / 匯出的獎項清冊可能 包含了所轄單位內志⼯透過非所轄單位申請的獎項 / 提報清冊檔案前 / 請從

Excel中的 ｢志願服務運⽤單位｣或是 ｢審查機關｣欄位來進⾏篩選與剔除 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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